
《《《《 2003年建築物年建築物年建築物年建築物 (修訂修訂修訂修訂 )條例草案》委員會條例草案》委員會條例草案》委員會條例草案》委員會

因應之前會議而須採取的跟進行動一覽表因應之前會議而須採取的跟進行動一覽表因應之前會議而須採取的跟進行動一覽表因應之前會議而須採取的跟進行動一覽表

(截至截至截至截至 2004年年年年 1月月月月 28日的情況日的情況日的情況日的情況 )

會議日期會議日期會議日期會議日期 跟進行動一覽表跟進行動一覽表跟進行動一覽表跟進行動一覽表 政府當局的回應政府當局的回應政府當局的回應政府當局的回應

2003年 7月 8日 (a) 澄清將建築工程界定為小型工程的準則，並詳述何種工程會視為小

型工程。

(b) 闡釋註冊為小型工程承建商的資格。

(c) 述明就建築物的保養、違例建築工程及廣告招牌的監管，以及有關

的執法等方面的整體政策。

(d) 闡釋當局有何政策處理業主確有經濟困難，無能力遵循清拆令清拆

違例建築工程的情況  。

(e) 述明可如何採取針對違例建築工程的執法行動而同時避免對有關業

主造成不可克服的困難。要求小型食肆拆除違例的冷氣機冷卻塔即

是一例。

(f) 研究有何措施可防止大型承建公司壟斷小型工程，以致損害現有小

型承建商的利益。

於 2003年 9月 23日會議上
所討論有關 “小型工程監
管制度 ”的資料文件 (立法
會 CB(1)2292/02-03(01)
號文件 )

於 2003年 7月 31日會議上
所討論有關 “違例建築工
程的執法政策和給予業

主的支援 ”的資料文件 (立
法 會 CB(1)2283/02-03
(02)號文件 )

2003年 9月 23日會議上所討論
有關 “小型工程監管制度 ”的
資料文件 (立法會 CB(1)2292/
02-03(01)號文件 )

CB(1)957/03-0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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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日期會議日期會議日期會議日期 跟進行動一覽表跟進行動一覽表跟進行動一覽表跟進行動一覽表 政府當局的回應政府當局的回應政府當局的回應政府當局的回應

(a) 解釋申請樓宇安全貸款計劃的資格及程序。一位委員關注到，過去

曾有申請人向該計劃申請小額貸款時，被當局要求提交工程計劃標

書的情況。

於 2003年 10月 16日會議所上
討論有關 “樓宇安全貸款計
劃 ”的資料文件 (立法會 CB(1)
2405/02-03(03)號文件 )

(b) 提供文件，解釋如何處理樓宇業主不肯合作，阻礙清拆違例建築工

程進行的情況。

於 2003年 10月 16日會議上所
討論有關 “不合作的業主 ”的
資料文件 (立法會 CB(1)2405/
02-03(04)號文件 )

(c) 就修訂《建築物條例》 (第 344章 )以方便業主立案法團為遵守法定公
告或命令在其建築物的公共地方進行工程一事，說明有關的立法時

間表。

政府當局 2003年 9月 4日的函
件 ( 立 法 會 CB(1)2411/02-
03(01)號文件 )，該文件已於
2003年 9月 8日發出

(d) 提供文件，說明清拆在建築物搭建的違例建築工程或廣告招牌時，

若無法確定業主的身份或下落，收回有關費用的現行做法或安排為

何。同時提供統計數字，顯示在過去數年，出現此類情況的次數。

於 2003年 11月 6日會議上所討
論有關 “追討拆除違例建築物
的費用 ”的資料文件 (立法會
CB(1)2415/02-03(06)號文件 )

2003年 7月 31日

(e) 提供《樓宇維修全書》、《安裝及維修廣告招牌指引》及相關的小

冊子。

政府當局提供的 物 (立法會
CB(1)2409/02-03號文件 )，該等
文件已於2003年9月4日發出

2003年 9月 9日 (a) 就各組織所提意見及關注事項作出書面回應。 在 2003年 12月 12日及 2004年
1月 8日會議上所討論有關 “對
意見書的回應 ”的資料文件
(立法會 CB(1)59/03-04(03)及
719/03-04(03)號文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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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日期會議日期會議日期會議日期 跟進行動一覽表跟進行動一覽表跟進行動一覽表跟進行動一覽表 政府當局的回應政府當局的回應政府當局的回應政府當局的回應

(b) 部分委員及組織認為若干罪行最高罰款的擬議增幅過高，應予檢

討。

(c) 就《建築物條例》第 32(2)條有關街道命名與建築物編號的規定，解
釋目前的執行情況。

於 2003年 11月 6日及 11日會議
上所討論有關 “罰款 ”的資料
文 件 (立 法 會 CB(1)76/03-04
(01)號文件 )

於 2003年 11月 11日會議上所
討論有關 “門牌號數 ”的資料
文 件 (立 法 會 CB(1)59/03-04
(02)號文件 )

2003年 9月 23日 (a) 針對下列事項重新評估小型工程的監管制度：

需要

— 是否有需要就極小規模的工程 (例如豎設空調機的金屬支撐架
及晾衣架 )施加監管。委員關注到，根據現行《建築物條例》第
41(3)條，此類小型工程是否獲得豁免；及

— 在第 III類別小型工程完成之後須向建築事務監督呈交竣工圖則
及建築工程竣工證明書的規定，如何能提高工程的安全。

可行性

— 推行擬議的小型工程監管制度是否可行，特別是關於第 III類別
小型工程，因為現時承辦該類工程的承建商，有部分未必能提

供所承辦工程的竣工圖則；及

— 預計會有大量屬第 III類別小型工程的竣工圖則呈交建築事務監
督，要建築事務監督備存和管理該等圖則，是否切實可行，又

是否符合成本效益。

於 2003年 11月 11日及 27日
會議上所討論有關 “小型
工 程 監 管 制 度 (第 二 部
分 )”的資料文件 (立法會
CB(1)237/03-04(02) 號 文
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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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日期會議日期會議日期會議日期 跟進行動一覽表跟進行動一覽表跟進行動一覽表跟進行動一覽表 政府當局的回應政府當局的回應政府當局的回應政府當局的回應

影響

— 小型工程監管制度會如何影響現時承辦小型工程的承建商；

— 如何就小型工程監管制度諮詢現時承辦小型工程的承建商；

— 當局為仍未具備所需適當學歷，未能註冊為小型工程承建商的

人士舉辦補足資格培訓課程，是否足以市場對此等課程的需

求；預計課程的學額及學費為何；及

— 市民可如何獲得有關小型工程監管制度及其影響的資料。

法律責任

— 業主在明知或不知情的情況下委聘未經註冊的承建商進行小型

工程是否犯罪；及

— 觸犯有關小型工程的罪行與觸犯《建築物條例》所訂的嚴重罪

行，一經定罪，兩者均被處同一罰款水平及監禁年期，此規定

是否恰當。

(b) 提供有關豎設空調機金屬支撐架 (屬於第 III類別小型工程 )的竣工圖
則樣本。

(c) 編制根據《建築物條例》會被視為獲豁免工程的建築工程一覽表。

於2003年 11月 11日及 27日
會議上所討論有關 “小型
工 程 監 管 制 度 (第 二 部
分 )”的資料文件 (立法會
CB(1)237/03-04(02) 號 文
件 )

於 2003年 11月 11日及 27日會
議上所討論有關 “小型工程監
管制度 (第二部分 )”的資料文
件 ( 立 法 會 CB(1)237/03-
04(02)號文件 )

於 2003年 11月 6日及 11日會議
上所討論有關 “罰款 ”的資料
文 件 ( 立 法 會 CB(1)76/03-
04(01)號文件 )

於 2003年 11月 11日及 27日
會議上所討論有關 “小型
工程監管制度 (第二部分 )”
的 資 料 文 件 ( 立 法 會

CB(1)237/03-04(02)號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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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日期會議日期會議日期會議日期 跟進行動一覽表跟進行動一覽表跟進行動一覽表跟進行動一覽表 政府當局的回應政府當局的回應政府當局的回應政府當局的回應

(d) 列舉現行法例中訂有一經定罪會被罰款 1,500,000元及監禁 3年規定
的例子。有委員關注到，未有將進行核准圖則所示的建築工程會違

反規例的情況告知建築事務監督，屬於犯罪，可處監禁 3年的規定，
實過於嚴苛。

(e) 說明擬議第 40(2AA)條的現行草擬方式會否令違例者負上嚴格法律
責任。

於 2003年 11月 6日及 11日會議
上所討論有關 “罰款 ”的資料
文 件 ( 立 法 會 CB(1)76/03-
04(01)號文件 )

於 2003年 11月 11日及 27日會
議上所討論有關 “小型工程監
管制度 (第二部分 )”的資料文
件 ( 立 法 會 CB(1)237/03-04
(02)號文件 )

2003年 10月 16日 (a) 告知有否任何人因未能就以共同業權形式擁有的物業提供輔證文件

而致其就該物業提出的樓宇安全貸款計劃 (“貸款計劃 ”)申請被拒
絕。例如，申請人未能提供其他共同業主的香港身份證副本。

(b) 研究如何協助負資產業主向貸款計劃申請 25萬元以上的貸款，原因
是，該等申請人須就其擁有的物業簽立法定押記，並將押記登記在

該物業的業權記錄上，或提供由銀行簽發的保證書。

(c) 告知法案委員會政府如何根據 “無所損益 ”原則就貸款計劃釐定貸款
利率，亦告知處理拖欠還款個案所需的資源是否計算在內。

(d) 鑒於申請貸款計劃免息貸款的低收入類別借款人必須呈交入息證明

及銀行帳戶等輔證文件 (貸款計劃申請表第 4頁 )，考慮此等文件能否
由註冊社會工作者為支持有關申請而發出的介紹信代替。

(e) 提供截至 2003年 7月為止，當局所接獲因建築事務監督發出的命令而
提出的貸款申請，其宗數及所佔比率。

於 2003年 11月 6日會議上
所討論有關 “樓宇安全貸
款計劃及不合作的業主 ”
的 補 充 資 料 ( 立 法 會

CB(1)237/03-04(03) 號 文

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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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日期會議日期會議日期會議日期 跟進行動一覽表跟進行動一覽表跟進行動一覽表跟進行動一覽表 政府當局的回應政府當局的回應政府當局的回應政府當局的回應

(f) 澄清《建築物條例》 (第 123章 )擬議第 39B(1)條所提述的條文，是否
全都與樓宇安全有關。部分委員對違反擬議第 39B條所訂罪行會招致
嚴厲懲罰，表示關注。

(g) 確實表明如任何人因送達業主立案法團的命令而感到受屈，是否可

向根據《建築物條例》委任的建築物上訴審裁處提出上訴。

(h) 對於個別業主因業主立案法團就所獲送達命令作出的決定而感到受

屈，同時亦有真正困難的情況，研究有何解決方法。

(i) 解釋若個別業主與業主立案法團因遵從法定命令而產生糾紛，建築

事務監督會否在糾紛得以和解前採取執法行動。

(j) 說明若業主是一間公司，誰人須就阻礙業主立案法團行事的罪行負

上法律責任。

於 2003年 11月 6日會議上
所討論有關 “樓宇安全貸
款計劃及不合作的業主 ”
的 補 充 資 料 ( 立 法 會

CB(1)237/03-04(03) 號 文

件 )

2003年 11月 6日 (a) 提供徵收差餉通知書的樣本，當中載有表明向構築物徵收差餉並不

代表該構築物合法的語句。

(b) 研究是否可以引入強制或自願仲裁，以解決業主立案法團與個別業

主因遵從根據《建築物條例》 (第 123章 )送達的法定命令而引起的糾
紛。

政府當局所提供的徵收差餉

通知書樣本 (立法會CB(1)338/
03-04號文件 )(於 2003年 11月
14日發出 )

於 2003年 11月 27日所討論有
關 “個別業主與業主立案法團
的關係 ”的資料文件 (立法會
CB(1)407/03-04(03)號文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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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日期會議日期會議日期會議日期 跟進行動一覽表跟進行動一覽表跟進行動一覽表跟進行動一覽表 政府當局的回應政府當局的回應政府當局的回應政府當局的回應

(c) 研究是否可以在土地審裁處開設諮詢服務櫃 ，以助解決業主立案

法團與個別業主因遵從根據《建築物條例》送達的法定命令而引起

的糾紛。

(d) 告知就個別業主與業主立案法團因遵從根據《建築物條例》送達的

法定命令而引起的糾紛而言，根據《建築物管理條例》 (第 344章 )附
表 10，個別業主可在何情況下向土地審裁處提出申訴。

(e) 關於業主未必屬於低收入類別 (若以其家庭總入息作為評核標準 )，但
其家庭成員慣常不會承擔家庭開支，若該業主申請樓宇安全貸款計

劃的免息貸款，告知委員當局可否接納註冊社會工作者的介紹信作

為對該項申請的支持。

(f) 告知委員當局就可否為小型工程另訂一套罰則所作研究的結果。一

名委員建議當局或可考慮實施刑罰分級制度，例如就循簡易程序定

罪及循公訴程序定罪訂定不同的刑罰。

於 2003年 11月 27日所討
論有關 “個別業主與業主
立案法團的關係 ”的資料
文 件 ( 立 法 會 CB(1)407/
03-04(03)號文件 )

政府當局 2003年 11月 25日的
函件 (立法會 CB(1)434/03-04
號文件 )(已於 2003年 11月 27日
發出 )

有待回覆

2003年 11月 11日 (a) 述明在制定《建築物條例》 (第 123章 )(“該條例 ”)內有關罰款的條文
時，釐定罰款額所參考的事項。

(b) 檢討把罰款額與建築成本指數掛 是否恰當。有建議指可參考消費

物價指數。

(c) 針對將該條例第 40(2AA)條所訂罪行 (即在進行核准圖則所示的建築
工程，會導致違反建築規例，但沒有將此情況通知建築事務監督 )的
最高罰款由 25萬元提高至 150萬元的建議作出檢討。

(d) 檢討把該條例第 40(2AA)條所建議的罪行定為嚴格法律責任的罪行
是否恰當。

有待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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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日期會議日期會議日期會議日期 跟進行動一覽表跟進行動一覽表跟進行動一覽表跟進行動一覽表 政府當局的回應政府當局的回應政府當局的回應政府當局的回應

(e) 全面檢討現時在街道名稱及建築物門牌號數方面的展示情況，並向

規劃地政及工程事務委員會匯報檢討結果。委員關注到全港在街道

名稱及門牌號數方面展示不足的情況。一名委員亦關注到，通常大

型商場的門牌號數只在入口處展示，但面向或毗鄰有關街道的店舖

卻沒有展示門牌。

(f) 在隨後一次的會議上解答委員提出的下列問題：

(i) 建議中的小型工程監管制度會否因為承建商及大廈業主不願或

未能遵從擬議規定而出現反效果，有違推行此計劃的原意；

(ii) 會否把未有改變建築物中關於結構部分的消防裝置改動工程視
為該條例第 41(3AA)(a)條所訂明的獲豁免工程；

(iii) 倘空調機支撐架的竣工圖則發現有錯，有關的承建商及／或業
主須否負上法律責任；

(iv) 若承建商在現有支撐架上安裝新空調機時，支撐架脫落傷及他
人，該承建商及／或有關業主須否負上法律責任；及

(v) 有否任何機制及措施處理現有支撐架的問題，而若該等構築物

脫落、傷及他人，根據該條例，有關業主須否就此負上刑事責

任。

有待回覆

於 2003年 11月 27日會議
上所討論有關 “小型工程
監管制度 (第二部分 )”的
資 料 文 件 (立 法 會 CB(1)
237/03-04(02)號文件 )，並
口頭予以澄清

2003年 11月 27日 (a) 說明申請人若在為小型工程承建商而設的認可補足資格培訓課程的

考試不及格，重考時是否須再繳付考試費；如要繳付，費用為何。

(b) 檢討擬議的小型工程監管制度，以釋除委員對該制度擾民而無助改

善公眾安全的關注，亦釋除部分委員對何謂獲豁免工程未有清晰界

定的疑慮。

於 2004年 1月 8日會議上
所討論有關 “小型工程監
管制度 (第 III部分 )及豁免
管制工程 ”的資料文件 (立
法 會 CB(1)719/03-04(02)
號文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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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日期會議日期會議日期會議日期 跟進行動一覽表跟進行動一覽表跟進行動一覽表跟進行動一覽表 政府當局的回應政府當局的回應政府當局的回應政府當局的回應

(c) 提供法律意見，說明若業主立案法團與個別業主因建築事務監督 (“監
督 ”)發出的法定命令而引起糾紛，何等性質的糾紛可由土地審裁處根
據《建築物管理條例》 (第 344章 )附表 10作出聆訊。

(d) 考慮下列建議：擴大建築物上訴審裁處的管轄範圍，以便聆訊個別

業主與業主立案法團就以何方式遵行監督的法定命令而產生的糾

紛，並作出裁決。對於由建築物上訴審裁處及土地審裁處兩個機關

處理有關遵行監督發出的法定命令的事宜而產生的混亂情況，部分

委員認為此建議有助解決此情況造成的複雜問題。而鑒於建築物上

訴審裁處成員的技術背景，委員亦認為由此審裁處處理有關問題或

會較佳。

有待回覆

2003年 12月 12日 (a) 澄清《建築物 (規劃 )規例》第 41D(3)(a)條範圍內屬可豁免提供緊急車
輛通道的情況。一位委員舉出的例子是，某人無法購得有關大 周

圍的土地，或未能取得相關土地業權人批准，為提供緊急車輛通道

而佔用其土地。

(b) 說明進行何等類別的地基工程須聘用岩土工程師。一位委員關注

到，進行興建高層上蓋建築物所需的地基工程，須否聘用岩土工程師。

(c) 解釋條例草案對在新界進行的建築工程有何影響。部分委員就強制

提供緊急車輛通道及聘用註冊岩土工程師的規定，是否適用於新界

的小型屋宇及低密度大型屋苑的建築工程，提出疑問。

(d) 向立法會的相關事務委員會匯報，就註冊為甲類及乙類小型工程承

建商所需的資格及經驗而向業界作出的徵詢的結果。

(e) 確定根據《建築物管理條例》 (第 344章 )附表 10，土地審裁署能否處
理個別業主與業主立案法團為遵行建築事務監督發出的法定命令而

作出損害賠償及補償事宜所產生的糾紛。

政府當局 2004年 1月 28日
的函件 (於 2004年 1月 28
日發出的立法會 873/03-
04(02)號文件 )

有待回覆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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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提供文件，解釋向違例建築工程發出警告通知及將警告通知向土地

註冊處註冊的事宜。

(g) 檢討發出根據《建築物條例》 (第 123章 )備存文件時，就每份複本收
取 38元的建議。

於 2004年 1月 5日發出有關 “警
告通知 ”的資料文件 (立法會
CB(1)702/03-04(02)號文件 )

有待回覆

2004年 1月 8日 立法會CB(1)719/03-04(01)號文件事項 54

(a) 在條例草案完成審議前，向法案委員會匯報日後如何處理滲水情

況。對於目前由數個不同政府部門處理滲水個案，毫無成效的情況，

委員表示深切關注。他們要求政府當局制定一個全面計劃，從根本

著手徹底處理滲水問題，並提供擬議的時間表。委員有以下提議：

(i) 指定由一個政府部門 (宜為屋宇署 )集中處理滲水問題；

(ii) 或須成立一個如審裁處的仲裁機構，聆訊有關滲水的糾紛，並
作出裁決；及

(iii) 處理滲水問題所需的費用或可由有關各方分擔。

立法會CB(1)719/03-04(01)號文件事項 59

(b) 與香港律師會討論條例草案第 62條 (《建築物 (管理 )規例》新訂第 25
條 )會如何影響物業轉易事宜。就此方面，部分委員有以下關注；

(i) 進行物業轉易時，是否須呈交建築師證明書，證明在有關物業

進行的小型工程是按照《建築物條例》規定完成；及

有待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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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就物業轉易而言，在有關小型工程的條文生效前並非按照《建
築物條例》規定完成的小型工程，該如何處理。

法案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向其匯報討論的結果。

(c) 澄清對於房屋委員會轄下已有部分單位售予市民的公屋大廈，《建築

物條例》會否適用。

有待回覆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04年 2月 10日


